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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2月 24日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们想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联邦已就伊拉克局势

起草了一份联合备忘录。 

 我们强调指出，该声明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三个签署国的观点。因此，我们

呼吁安理会其他成员对此宣言表示支持。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法国常驻代表 

          让-马克·德拉萨布利埃(签名) 

          德国常驻代表 

          京特·普洛伊格(签名) 

          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 

          谢尔盖·拉夫罗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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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2月 24日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

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备忘录 
 

1. 遵照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全面、有效地解除武装，仍然是国际社会的首要

目标。我们的重点应该是通过视察制度，以和平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在迫不

得已时才应动用武力。迄今为止，尚不具备对伊拉克动武的条件： 

 • 虽然仍有疑虑，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拥

有这方面的能力 

 • 视察工作刚刚充分展开；目前正在进行而没有受到阻碍，并已取得成果 

 • 伊拉克的合作仍然差强人意，但正在改进；首席视察员上一份报告提到

了这一点。 

2. 安全理事会必须加紧努力，为和平解决危机提供真正的机会。因此，务必要

具备下列条件： 

 • 安全理事会必须保持团结 

 • 必须对伊拉克施加更大压力。 

3. 实施下列提议，就可以具备这些条件，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以可核查方

式解除伊拉克武装： 

 (a) 为视察制定明确的行动方案 

 按照第 1284(1999)号决议，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监核视委)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必须将其工作方案提交安理会批准。应加快提交这一

工作方案，尤其是伊拉克根据它在遵守第 687(1991)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关于

解除武装的规定方面的义务，尚待完成的重大解除武装任务。 

 其余主要任务将根据轻重缓急来界定。将明确和确切地说明开展每项工作时

要伊拉克做什么。 

 如此明确说明有待完成的工作，将迫使伊拉克更积极地开展合作。这将成为

安理会评估伊拉克合作情况的明确手段。 

 (b) 加强视察 

 第 1441(2002)号决议确立了一个得到加强的进入性视察制度。在此方面，尚

未全面探讨各种可能性。如已转交首席视察员的法国非正式文件所示，加强视察

的进一步措施可包括：增加工作人员人数和扩大专长、设立专门用于检查卡车的

流动单位、完成新的空中监测系统、系统处理新设空中监测系统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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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视察和评估的时间表 

 在第 1284(1999)和 1441(2002)号决议的框架内，按照严格和实际可行的时

间表，按步就班实施工作方案： 

 • 应要求视察人员在 3月 1日应提交的报告中，提出工作方案，概述伊拉

克要完成的实质性任务，包括导弹/发射系统、化学武器/先质、生物武

器/材料和核武器 

 • 首席视察员要定期(每隔三星期)向安理会报告工作方案实施情况 

 • 按照第 1284(1999)号决议，视察人员应于通过工作方案 120天后提交监

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关于完成任务方面进展情况的评估报告 

 • 按照第 1441(2002)号决议第 11段，监核视委执行主席和原子能机构总

干事应当随时向安理会立即报告伊拉克干扰视察活动及不履行其解除

武装义务的行为 

 • 可以在任何时候决定再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包括高级别会议。 

 和平解决要成为可能，就要给视察以必要的时间及资源。不过，视察不能无

限期拖下去。伊拉克必须解除武装。它必须全面、积极地予以合作。这包括，尤

其如布利克斯先生 2003年 2月 21 日信函所述，就视察人员提出的问题提供其他

所有具体资料，并满足视察人员的要求。明确的行动方案、加强视察、明确的时

间表和整军备战——所有这些集中起来，就是安全理事会实现团结并对伊拉克施

加最大压力的切实手段。 

 


